《东港区东方威尼斯水城项目（一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东港区东方威尼斯水城项目（一期）选址于大连市中山区东港区F01-01、F01-02地块，由大连水城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规划总用地11.19Hm2，总建筑面积81170m2。用地性质为公建（旅游综合、商业）用地。
1、 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如下：


二、主要环境问题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因子统计

	项目
	污染源
	污染因子

	施工期
	施工场地
	施工扬尘及施工设备噪声

	营运期
	大气环境
	地下停车场汽车尾气
	SO2、NO2、CO、CnHm

	
	
	餐饮公建厨房废气
	SO2、NO2、油烟

	
	声环境
	配套设备噪声
	设备噪声

	
	水环境
	生活污水
	COD、SS、动植物油、氨氮

	
	固体废弃物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装修危废
	废油漆桶


三、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

（一）施工扬尘

（1）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规定设置施工标志牌、现场平面布置图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制度板。
（2）施工场地周边必须设置高度在1.8m以上的围档（视地方要求可适当增加），围挡间无缝隙，围挡底端须设置防溢座。

（3）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废弃物等易产生扬尘物质应当密闭处理。
（4）施工期间，物料、渣土、垃圾运输车辆的出入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
（5）进出工地的物料、渣土、垃圾运输车辆的防尘措施、运输路线和时间。（6）天气预报4级风以上天气应停止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例如土方工程、拆除作业等。

（7）扬尘防治人员配置说明。应有专人负责逸散性材料、垃圾、渣土、裸地等密闭、覆盖、洒水作业，车辆清洗作业等并记录扬尘控制措施的实施情况。

（8）施工期间需使用混凝土时，应当使用预拌混凝土或者进行密闭搅拌并配备防尘除尘装置，严禁现场露天搅拌。

（9）施工期间，应对工地建筑结构脚手架外侧设置有效抑尘的防尘网或防尘布。

（10）施工期间，工地内建筑上层具有粉尘逸散性的工程材料、渣土或废弃物输送至地面或地下楼层时，须从电梯孔道、建筑内部管道或密闭输送管道输送，或者进行人工打包装框搬运，不得凌空抛撒。

（11）施工期间，施工工地内车行道路，应采取铺设钢板、铺设混凝土、铺设沥青混凝土、铺设用礁渣、细石或其它功能相当的材料等措施之一，防止机动车扬尘。

（12）施工期间，对于工地内裸露地面，应采取覆盖防尘布或防尘网；铺设钢板、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礁渣、细石或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植被绿化；每周洒水两次；地表压实处理并洒水；根据抑尘剂性能，定期喷洒抑尘剂。

（二）施工噪声
（1）降低声源的噪声强度
（2）采用局部吸声、隔声降噪技术

（3）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局施工场地
白天人们对噪声的忍耐性强一些，受影响的人群较少；而夜间人们需要休息，对噪声的忍耐性较差。要求晚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不得施工作业，以免施工噪声扰民。
（4）加强施工队伍的教育，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减低人为噪声
营运期
（一）废气

（1）涉及餐饮项目公建厨房煤气燃烧产生的废气及油烟

本项目建成后公建所引项目尚未确定，对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项目，需办理相应的环保手续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未经允许，不得建设。对于引入餐饮类项目的公建，要求建设单位在设计施工时，应设置排油烟的烟道，对烟道采取防渗处理，含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装置及除味装置处理后由排烟管道集中从所属建筑楼顶部排放，排放口朝向避开周围敏感建筑物。

（2）地下车库汽车尾气

项目在设计和建设中，独立设置地下车库及地下停车场的通风换气系统，

引风口均匀布置，建议将地下车库汽车尾气引至地面绿化带处排放，避开易受影响的过往人群。同时加大周围的绿化力度，依照项目的建筑风格对排放口做景观处理。

（二）废水

本项目排水实施雨污分流制，其中餐饮公建产生的含油废水经隔油池隔油处理后再与其它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化粪池处理，经化粪池发酵处理达到辽宁省地方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1627-2008）中“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排入寺儿沟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三）固废

本项目投入使用后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应分类放置，并由保洁管理部门派专人负责收集；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化收集后，送至项目设置的专门的垃圾收集房集中存放，再由市政垃圾清运车及时运至垃圾场进行分类处理。垃圾房在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垃圾渗滤液收集，设专用渗滤液收集槽，垃圾房地面应铺设防渗层，垃圾房内同时要设异味清除系统。

（四）噪声

本项目换热站、变电所变压器、风机等设备均设在地下室内，所处位置上方为公建。建设单位通过采取隔声、消声和减振措施后并经墙体隔声后可降低噪声40～45dB(A)，噪声传播至外界可低于45dB(A)，满足1类区标准。
本项目公建采用中央空调，采用螺旋制冷机组，建议将制冷机组设置在地下，安装时做好减振处理，远离地上敏感目标布置。经过上述措施处理，使空调制冷机组噪声传至室外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对于音响设备产生的噪声，建议建设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选用适当功率的音响设备，避免由于音量无限增大产生不良影响。

对于进出区域的车辆交通噪声，可通过控制交通量、加强交通管理、加强绿化以及铺设低噪声路面等方法尽量控制。
四、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选址于大连市中山区东港区F01-01、F01-02地块。项目详规正在审批中，项目选址符合区域的用地布局规划。
建设单位应对项目进行合理规划与布局，认真落实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在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环保制度、法规等，则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及投入使用后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从环保角度来看，本项目是可行的。
五、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大连市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电子商场B座5楼
E-mail：dlhb@dhz.com.cn

联系电话：84699197（84682437、84666554）－801
传真：84686336

六、 公示期限
1. 公示时间：2011年8月23日－2011年8月27日。
2.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1年8月23日－2011年8月27日。
